
   

 

一起上市公司虚假收入的审计案例引发的思考 

文/刘 盈 杨 青 

   一、案例介绍 
   股份公司A系生产和经营西药、西药化工、生物制品、产品的技术开发、转让和技术服务等业
务的上市公司。某会计师事务所在对其1999年度会计报表进行审计时注意到： 
   1999年10月20日A公司与淮南某药业有限公司签订技术转让协议。协议约定，A公司将某一新
药的处方、工艺、新药质量标准及淮南某药业有限公司申请生产文号所需的有关技术资料和新药证
书（副本）提供给淮南某药业有限公司，并约定上述资料于协议签订15日内提供，同时约定转让费
金额130万元整。1999年12月24日、29日A公司收到转让款后，于1999年12月31日确认了转让收入，
并记入账内。 
   A公司做出如下会计处理： 
   1、公司1999年12月24日收款40万元， 
   借：银行存款－工行 400,000.00 
     贷：其他应收款－淮南某药业有限公司 400,000.00 
   附有工行进账单。 
   2、公司1999年12月29日收款90万元， 
   借：银行存款－工行 900,000.00 
     贷：其他应收款－淮南某药业有限公司 900,000.00 
   附有工行进账单。 
   3、公司确认收入1999年12月31日， 
   借：其他应收款－淮南某药业有限公司 1,300,000.00 
     贷：主营业务收入－新产品技术转让 1,300,000.00 
   附有技术转让合同。 
   二、审计人员的讨论意见 
   根据股份公司A提供的双方合同，以及账簿、凭证等资料，审计人员认为该项技术转让款可以
确认为收入，符合让渡资产使用权取得收入确认的两项条件： 
   1、根据A公司与淮南某药业有限公司签订的技术转让协议第二条第一款的规定，转让后，该
新药技术成果仍归A公司所有，本次转让的仅是该新药技术的使用权，因而其收入确认应按《企业
会计准则－收入》中让渡资产使用权的确认条件进行确认。 
   2、A公司于1999年12月24日收款40万元，12月29日收款90万元，按双方合同的要求全部收到
了让渡该新药技术的使用费130万元，符合让渡资产使用权收入确认的两项条件：（1）与交易相关
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2）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 
   3、对于合同中双方签订协议一个月内支付40万元；淮南某药业有限公司取得生产文号后十日
内支付60万元；淮南某药业有限公司投产后半月内支付金额30万元。按照正常判断，既然淮南某药
业有限公司已付了全部价款，其付款的条件当已实现。 
   并依据独立审计准则对该交易事项实施了必要的审计程序： 
1、审核了A公司的相关收入明细账； 
2、审核了A公司的记账凭证和进账证明； 
3、审阅了双方签订的合同、新药证书和生产批件。 
   由此做出审计意见为：确认该项技术转让收入实现，并出具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三、案例实质 
   这起看似简单，审计程序完备的案例有了新的发展，由于公司自身原因受到国家监管部门的
稽查，经过认真核查发现该笔交易系虚假转让收入，股份公司A伪造了会计信息。 
   根据《新药保护和技术转让的规定》，“第十五条、新药证书(正本)拥有者转让新药时，必
须将全部技术及资料无保留地转给受让单位，并保证受让单位独自试制出质量合格的连续3批产
品；第十六条、若干单位联合研究的新药，申请新药技术转让时，其各项转让活动须经新药证书共
同署名单位一同提出申请与签订转让合同。” 
   核查A公司的主要问题如下： 
   1、该技术是A公司与某药物科学研究所共同研究，A公司无权独自转让使用权（即合同不合
法）的问题； 

 



   2、A公司串通银行出具了假的银行进账单； 
   3、A公司提供了虚假的技术转让合同； 
   4、淮南某药业有限公司未取得生产文号，新药证书（副本）。 
   故该项技术转让收入不应确认。 
   而作为主审审计人员同样也对该交易的审计程序重新复核，认为造成此次审计失败的主要责
任不在注册会计师。第一，审计程序是严格按照规定的程序进行的（如上），未违背独立审计准
则；第二，对于A公司无权独自转让使用权（即合同不合法）的问题，在上市公司材料的审核中，
按照专业分工注册会计师主要是对合同内容中该交易事项对会计核算的影响进行审阅，即注册会计
师无此专业能力，不属于审计范畴；第三，A公司提供虚假的进账单、技术转让合同属于故意造假
行为责任完全在A公司。 
   而案例结果的水落石出，毕竟是事后从法律的角度重述合同，作为注册会计师也无权追查银
行和转让中受让单位的账簿，以此追究审计人员的审计责任，确实有点冤，案例性质已超出了注册
会计师的专业范畴，也不是一般意义上审计的重点，而且从案例的实质看确系上市公司自始自终的
刻意造假行为。 
   四、相关思考 
   此案例审计的焦点在于这项新药技术转让的合法性上。乍一看，审计意见符合《企业会计准
则－收入》中让渡资产使用权的确认条件，审计处理似乎并无不妥，但按照《新药保护和技术转让
的规定》它确实不合法，显然，该项交易属于特殊业务收入的确认，只有对相关的医药专业法律知
识非常熟悉，才能把握问题的实质。 
   因此，在审计实务中，必须采取更为谨慎的专业判断，对特殊的、复杂的经济业务，尽量寻
求专家的帮助，了解事实的真相、交易的实质，从而降低审计风险，避免审计失败（作者单位： 
刘盈/山东省立医院财务处； 杨青/山东省广播电视大学经管学院）  

相关链接    

 

一起上市公司虚假收入的审计案例引发的思考 
不可卖空条件下证券组合的逐次优化法 
论我国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的完善 
经理人股票期权与每股收益问题探讨 
我国上市公司“系”的实证研究 
股票市场自组织演化模型探讨 
优先购买权基本问题探析 
新时期的外资换股并购 
关于独立董事制度的认识和反思

本网站为集团经济研究杂志社唯一网站，所刊登的集团经济研究各种新闻﹑信息和各种专题专栏资料，均为集团经济研究版权所有。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关东店甲1号106室 邮编：100020 电话/传真：（010）65015547/ 65015546 

制作单位：集团经济研究网络中心 


